神湾镇竹排三围九队和大成围暗窦应急
抢险工程土地房屋总体补偿方案

因神湾镇竹排三围九队和大成围暗窦应急抢险工程项目建设需要，需对纳入项目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地上附着物实施征收补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山市人民政府《关于中山市公益性项目建设征收补偿的实施意见》（下称《实施细则》），结合我镇的实际，特制定本补偿方案：
一、补偿范围
神湾镇竹排三围九队和大成围暗窦应急抢险工程项目用地红线涉及的范围为本次征收补偿范围（补偿范围见附件）。
二、补偿对象及方式
（一）补偿对象。
1．凡被纳入本次拟征收范围的土地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房屋、地上附着物及青苗所有权人为征收补偿对象（简称“被征收人”。）
2．上述被征收人须持不动产权属证书或登记证明、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以及有关权属的历史资料等作为补偿依据。若同一房地产同时核发一本以上的共有权属证书的仍作为一户计算。
3．对历史遗留问题产生的未办理登记且未被相关执法部门下达相关行政处理决定的土地和房屋，结合被征收人提供的有关权属的历史资料，经神湾镇公益性拆迁项目历史土地和房屋联审会议审定后开展补偿工作。
（二）补偿方式。
货币补偿。
三、具体补偿方案
（一）住宅用途土地及房屋。
1．货币补偿。
（1）已办理不动产权属证（土地证、房产证）的土地及房屋，根据被征收人提供不动产权属证登记面积,以具备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实施货币补偿。
[bookmark: _GoBack]（2）对未办理不动产权属证的土地及房屋，根据本方案第二条第一款第3点程序确认后，以具备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实施货币补偿。
（二）非住宅用途土地、房屋及地上附着物补偿。
根据《实施细则》的规定，以具备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实施货币补偿。
四、其他事项
（一）本方案中未提及的其他补偿项目，以具备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作为依据实施补偿。
（二）本方案仅适用于神湾镇竹排三围九队和大成围暗窦应急抢险工程项目辖区内的房地产补偿。
（三）本方案未尽事宜由神湾镇人民政府与被征收人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的，可参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